
广东省 5G基站和数据中心总体布局规划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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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一）目前形势。

党中央高度重视 5G网络和数据中心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推动 5G网络和数据中心建设作出重要指示。2020

年 3月 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 5G网络、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当前，全球处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5G、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国家竞争

力的战略制高点之一。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重要

领域。

5G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世界各

国积极发展 5G，超过 30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5G商用。据

爱立信统计，预计到 2025 年，全球 5G 用户数将达到 13.6

亿，其中，中国 4.54亿、欧洲 2.03亿、美国 1.89亿、日本

9500万、韩国 3700万1。到 2025年，全球 5G服务市场将从

2020年的 539.3亿美元增长至 1232.7亿美元，预测期内复合

年增长率达 18%2。同时，云服务、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新

型信息服务快速增长，每部智能手机月均流量将从目前的

7.2GB增长到 24GB。到 2025年底，预计 5G网络将覆盖全

球 65%的人口，占全球移动数据流量的 45%，蜂窝物联网连

接总数将从 2019 年的 13 亿增加到 50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

1 数据来源于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发布的报告
2 数据来源于Markets and Markets的最新报告



- 2 -

为 25%。

2019年 6月，我国发放 5G商用牌照，5G发展进入全面

提速阶段。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 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万亿元，

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 3.3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24.8

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增加值达 8.4万亿元。

数据中心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当前，云计算、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车联网、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AR/VR）等应用蓬勃发展，对数据的存储、交换、

计算的需求急剧增加，并对网络带宽、传输时延、网络安全、

节能减耗提出更高的要求。据有关研究统计，2019年全球数

据中心行业市场整体规模超过 700亿美元3。美国数据中心建

设起步较早，占据了全球 40%的市场份额，中国位居其次占

8%，日本和英国紧跟其后占比 6％4。随着 5G、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和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海量数据将推动数据中心规模化发展，预计到 2025年，

全球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突破 1500亿美元 4，数据中心将迎

来新一轮的大发展机遇。

201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陆续印发了《关于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的指导意见》、《关于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据初步统计，2019年我国

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到 227 万架，在用数据中心数量 2213

3 数据来源于 IDC国际数据公司
4 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 3 -

个5。其中，已建的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为 12.7%。

2019年，我国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累计超过 3700亿元，预计

到 2025年，投资规模累计达到 7070亿元 3。

（二）发展现状。

1. 5G情况。

（1）网络建设情况。2019 年，全省累计建成 5G 基站

36988个，约占全国 1/4。广州、深圳争创 5G示范城市，分

别建成 15969个、14810个 5G基站，基本实现中心城区 5G

网络连续覆盖。珠三角其他城市基本实现城区核心区域覆

盖。

表 1 全省 5G基站及站址建设情况

单位：个

地市
2019年底 5G基站

完成数

2020年 5G基站建设

计划数

2020年新增 5G基站

站址数

广州 15969 10000 1581

深圳 14810 15000 1230

珠海 548 2134 105

汕头 110 2609 112

佛山 1701 7018 181

韶关 85 1083 70

河源 84 978 60

梅州 86 1160 63

惠州 456 3425 72

汕尾 84 932 28

东莞 1515 7620 229

中山 567 3399 210

江门 150 2523 151

5 数据来源于赛迪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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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2019年底 5G基站

完成数

2020年 5G基站建设

计划数

2020年新增 5G基站

站址数

阳江 85 997 277

湛江 130 2170 150

茂名 110 1686 280

肇庆 160 1666 105

清远 84 1393 134

潮州 85 887 25

揭阳 84 1747 200

云浮 85 1065 40

（2）产业发展情况。我省基本形成了 5G器件、5G核

心网络与基站设备、5G智能终端等 5G产业生态链，珠三角

成为世界级 5G产业集聚区。广州、深圳、汕头建设首批省

市共建 5G产业园。2019年我省 5G产值约 2374亿元，占全

国份额超过 50%。华为、中兴占全国通信设备 75%的市场份

额，2019 年 5G基站发货数量超 60 万个，占全球市场份额

超过 1/3。

（3）技术创新情况。推进我省鹏城实验室、省新一代

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省 5G中高频器件创新中心建设，

编制《5G技术发展报告》，制订 5G关键元器件、核心软件、

仪器仪表等清单。组织实施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新一代通信

与网络重点专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和新型

网络”部省联动专项，部署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华

为、中兴的 5G标准必要专利分别占全球 15%、11.7%。

（4）示范应用情况。推动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学校、

医院、文旅景区等场景建设 5G+超高清视频、智慧农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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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垂直领域应用示范。围绕电子信息、家

用电器、先进装备等重点行业，开展“广东省 5G+工业互联

网应用示范园区”建设，京信通信、富士康、格力电器、TCL、

中建钢构等龙头企业加快创建示范园区。

（5）政策措施情况。省政府出台《广东省加快 5G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建立省加快 5G产业发

展联席会议制度，召开第一、二次联席会议，推进 5G快速

发展。省有关部门制订专项政策文件，推动免费开放公共资

源、降低 5G 基站用电成本、转供电改直供电，支持 5G 基

站建设。出台全国首个省级智慧杆标准规范。全省大部分地

市出台 5G 产业发展政策，建立 5G 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例

会制度。

2. 数据中心情况。

（1）数量规模情况。截至 2019年底，全省已投产使用

的数据中心数量约 160 个。其中，超大型数据中心占 1%，

大型数据中心占 20%，中小型数据中心占 79%。规划在建的

机架数量约 18.5 万个，已投产的机架数量约 11.6 万个（折

合标准机架数 21.8万个，合计功率 545兆瓦），在用的机架

数量约 7.2万个（折合标准机架6数 13.5万个，合计功率 337

兆瓦），累计服务器数量超过 86.4 万台，数据存储量约 25

万 TB，折合占地面积超过 800亩，总投资额约 700亿元7。

（2）上架率8情况。全省上架率约 61.8%，珠三角地区

63.3%，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55.1%。其中，广州、深圳分别为

6 根据行业内的标准尺寸为 600mm×1200mm×2000mm（宽度*深度*高度），42U服务器空间（1U=44.45mm）
7 数据来源于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计
8 上架率 = 在用的标准机架数 / 已投产的标准机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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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和 69.0%。

表 2 全省上架率情况

地市
机架数 上架率

地市
机架数 上架率

现有 排名 百分比 排名 现有 排名 百分比 排名

广州 34676 1 63.21% 7 肇庆 428 12 74.07% 5

深圳 25213 2 69.01% 6 茂名 391 13 96.68% 1

东莞 17618 3 59.73% 11 云浮 376 14 60.11% 9

佛山 10414 4 75.16% 3 江门 367 15 60.05% 10

湛江 8110 5 47.02% 15 梅州 349 16 37.82% 18

中山 5971 6 29.56% 20 清远 271 17 33.58% 19

汕头 4333 7 46.85% 16 揭阳 228 18 38.16% 17

汕尾 4271 8 89.67% 2 韶关 135 19 56.30% 12

潮州 1339 9 9.93% 21 河源 110 20 62.73% 8

珠海 819 10 74.94% 4 阳江 107 21 53.27% 14

惠州 803 11 55.92% 13

资料来源：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计

（3）能耗水平情况。全省已投产使用的数据中心平均

PUE9值为 1.77，全省平均耗电量10超过 596兆瓦时。全省规

划在建的数据中心设计 PUE值平均低于 1.45，扩容改建的数

据中心设计PUE值平均低于1.48，基本低于国家PUE值（1.5）

的绿色能耗指标。

（4）网络带宽情况。全省累计网络带宽超过 12Tbps11，

其中，广州、深圳两地累计网络带宽约 8Tbps，占全省累计

网络带宽的 65%。

9 PUE（电能使用效率）= 数据中心总能耗 / IT设备总能耗
10 能耗电量 ≈ 已投产的标准机架数 × 上架率 × 2.5KW × PUE
11 数据来源于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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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分布情况。全省已投产使用的数据中心主要

分布在珠江口岸，珠三角地区占 68%，位于粤东粤西两翼和

粤北山区分别占 24%和 8%。

（6）业务类型分布情况。我省数据中心主要承载金融

证券、网络游戏、云计算、视频播放、数据托管、灾备等业

务，低时延类（时延≤20ms）和中时延类（20ms＜时延≤200ms）

业务占比约 70%，高时延类（时延＞200ms）业务占比约 30%。

（三）存在问题。

1. 5G方面。

基站分布不合理。由于城区部分区域建筑密度较高、布

局不规则或业主阻扰建站等，导致 5G基站建设位置不理想，

部分区域仍存在信号弱区或盲区。基站建设协调难度大。部

分单位对开放公共建筑加装 5G基站存在疑虑或抵触排斥情

绪。公共建筑开放缺乏标准流程规范。5G 基站建设规划与

城乡规划、建筑规划衔接不足，导致部分住宅小区、商住楼、

商业建筑未预留通信基站位置。5G基站用电成本高。电费

在 5G网络运营成本中占比超过 30%，转供电基站数占比超

过整体基站数的 40%，转供电、直供电电价分别为 1.21元/

度、0.79元/度，转供电收费推高了基站用电成本。因 5G基

站用电“转改直”改造涉及业主利益，导致政策执行难。5G应

用处于培育阶段。5G手机终端价格偏高，5G用户发展慢；

面向行业应用的 SA网络还不成熟，建设滞后；各个行业 5G

应用差异大，且没有现成模式，融合难度大，不少企业对 5G

应用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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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中心方面。

分布零散化。全省数据中心缺乏统筹规划，分布比较零

散，21个地市均建有数据中心，造成资源整体利用率不够高。

发展不平衡。全省已建成的数据中心 70%主要集聚在珠江口

岸，其中广州、深圳在用的数据中心占珠三角地区的 56%，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数据中心资源空闲问题比较突出。耗电量

高。2019 年全省已投产使用的数据中心总年耗电量达 0.05

亿兆瓦时12，有 64%以上的数据中心 PUE 值高于 1.5，设备

综合利用效率较低。智能化运维水平低。在用的传统型数据

中心占 70%，绝大多数依然采用人工运维管理的模式，相对

缺乏虚拟化、自动化管理能力，尚未能达到即时响应要求。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为牵引，以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1+1+9”工作部

署，按照“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强前瞻布局和

统筹规划，加快推进 5G网络和数据中心建设，建成世界领

先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广东、网络强省、制造强省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2 数据来源于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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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坚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既统

筹考虑自然环境、用地保障和能源供给等配置资源，又注重

兼顾市场需求、产业环境、人才支撑等重要因素，统筹珠三

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资源，坚持以高标准规划为引领、以

因地制宜与科学布局为导向，以按需设计与按标建设为路

径，统筹推进 5G和数据中心建设。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

改造存量与优化增量协同推进，引导龙头企业优化建设和改

造升级数据中心，大力支持建设高附加值、产业链带动效应

明显的重点项目，促进 5G和数据中心高质量发展。

集约建设，绿色节能。坚持集约化、规模化建设方向，

整合提升低、小、散数据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应用

先进节能技术，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走高效、清洁、集

约、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

安全可靠，规范发展。坚持安全、可靠发展，按照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建设，建

立安全可靠的智能化运维管理模式，实现产业生态健康可持

续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全省实现 5G网络城乡全覆盖，珠三角建成

高价值数据应用集聚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建成数据中心聚

集区，建成面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等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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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发展目标。

——到 2022年底，珠三角建成 5G宽带城市群，粤东粤

西粤北城区、县城及发达乡镇镇区实现 5G网络覆盖，全省

5G站址累计达 35万个（含储备站址），5G基站累计达 22

万个（其中宏站 15 万个，微站 2 万个，室内分布系统 5 万

个），5G用户数达 6000万户。

——到 2025年底，全省实现 5G全域覆盖，5G站址累

计达 45 万个（含储备站址），5G 基站累计达 29 万个（其

中宏站 16万个，微站 5万个，室内分布系统 8万个），5G

用户数超 1亿户。

2. 数据中心发展目标。

——到 2022 年底，基本建成 9 个数据中心集聚区，全

省累计折合标准机架数约 47 万个，新增数据中心投资额力

争达到 380亿元13。平均上架率达到 65%，设计 PUE值平均

小于 1.3，年能耗电量不超过 0.1亿兆瓦时14。全省累计网络

带宽达到 29Tbps，基本满足省内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需求。珠三角地区 30%中

高时延数据业务迁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到 2025 年底，全面建成 9 个数据中心集聚区，全

省累计折合标准机架数约 100万个，新增数据中心投资额力

争达到 1480亿元15。平均上架率达到 75%，设计 PUE 值平

均小于 1.25，年能耗电量不超过 0.2亿兆瓦时16。全省累计网

13 数据中心新增投资年份为 2021年-2022年
14 到 2022年机架数、能耗电量、网络带宽是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得出
15 数据中心新增投资年份为 2021年-2025年
16 到 2025年机架数、能耗电量、网络带宽是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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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带宽达到 72Tbps，全面满足各类业务需求。珠三角地区

60%中高时延数据业务迁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广州、深圳

建成低时延、高附加值、产业链带动效应明显的数据应用区。

再经过 5年发展，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成为国内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数据中心集聚区之一。

三、5G基站规划

（一）强化建设统筹和融合发展。

1. 统筹云、管、端融合一体发展。

推动全省 5G云、管、端融合一体发展，综合考虑云端、

管道、智能终端及平台协同发展，统筹全省核心网、数据中

心、基站建设与 5G用户群发展，构建深度融合的 5G网络，

满足快速增长的大数据应用需求。

2. 统筹通信业务与新业务协调发展。

面向超高清视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智

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新业务需求，统筹通信与边

缘计算、物联网等建设，构建以 5G为支撑的泛在、广覆盖、

多业务融合的新型网络体系。

3. 统筹通信基站与充电桩、智慧灯杆等集约建设。

坚持“统一规划、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的原

则，统筹 5G 基站与充电桩、智慧灯杆等建设，提高 5G 基

站与充电桩、智慧灯杆、交通设施塔杆、监控杆、广电塔杆、

电力塔杆、公共物业等市政设施的共建共享比例，提升各类

公共基础设施资源共建共享和综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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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区设置标准。

根据地形地貌、主要建筑物构成的无线电通信传输环境

及移动通信业务分布情况，依据城镇规模、土地使用和人口

分布等情况，将全省各地划分为密集市区、一般市区、县城、

乡镇镇区、农村 5类区域，作为基本的规划单元，标准如下：

表 3 规划分区

密度分区 规划分区 区域特点

密集城区

城市商业中心区，城区大型公共活

动场所，市级、区级商业服务设施

用地、专业市场用地，客运交通枢

纽用地，城区主要高层住宅区等。

通常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内建

筑物平均高度或平均密度明显

高于城市内周围建筑物，地形

相对平坦，中高层建筑较多。

一般市区 中心城区外围区域及住宅区

中心城区外围具有建筑物平均

高度和平均密度的区域，区域

内典型建筑物高度为 7～9层，

夹杂少量 10～20层高楼。

县城 县城城区

通常位于县城区域，区域特点

与一般市区类似，区域内典型

建筑物高度为 7～9层，夹杂少

量 10～20层高楼。

乡镇镇区、

城市郊区

镇级中心城区、城中村、产业园区、

工业厂房、物流仓储密集区等。

通常位于市区、县城以外镇中

心，建筑物较稀疏，以低层建

筑为主。

农村 偏远农村村落、耕地、林区等。

通常位于孤立的村庄或管理

区，区域内建筑较少，或成片

的开阔地，或交通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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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站空间布局要求。

1. 5G基站规划间距。

表 4 5G基站规划站间距表

单位：米

工作频段 密集市区 一般市区 县城
乡镇镇区、

城市郊区
农村

700MHz 500~600 600~800 800~1000 1200~1500 2000~3500

2.6GHz 150~250 250~350 400~600 1000~1400 1600~2100

3.5GHz 100~200 200~300 300~400 600~900 1000~1400

4.9GHz 100~150 150~250 250~300 500~600 800~1000

备注：结合 5G设备形态及实际建筑密度考虑，广州、深圳部分

业务高密区场景基站密度要求更高。

2. 站址密度要求。

基站站间距与系统所在频段高低、覆盖指标要求密切相

关，高频段系统的站址布局密度一般可以满足低频段系统的

站址资源要求。为了保证能够满足各种系统的站址资源需求

和站址共建共享，本次规划的站址密度参照主流频段的站址

密度要求，具体如下：

表 5 5G基站站址密度表

单位：站/平方千米

工作频段 密集市区 一般市区 县城
乡镇镇区、

城市郊区
农村

700MHz 3.2~4.6 1.8~3.2 1.2~1.8 0.5~0.8 0.1~0.3

2.6GHz 18.5~52 9.4~18.5 3.2~7.2 0.6~1.2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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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Hz 29~116 12.8~29 7.2~12.8 1.4~3.2 0.6~1.2

4.9GHz 52~116 18.5~52 12.8~18.5 3.2~4.6 1.2~1.8

（四）分场景设置标准。

1. 业务高密区场景。

（1）代表场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核心商业中心、

金融中心、专业市场、交通枢纽、高校、医院、商务楼宇等。

（2）结合 5G应用需求进行基站规划，满足超高清视频、

安防监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

慧家庭及智慧城市等业务应用需求。

（3）统筹考虑城市公共物业的优化利用，坚持统一规

划、资源共享、结合建筑设置优先的原则。

（4）5G基站站高按照 25～35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100～

200米设置，充分考虑利用高密区域既有基站共址建设，新

建基站的设置优先结合公共建筑顶层空间考虑。

（5）通过宏微结合、高低搭配、室内外协同来实现三

层异构组网，满足 5G网络深度覆盖。

（6）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区域内既有建筑物空间，其次

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7）区域基站建设预留通信管孔，并与市政通信管井

连通。

2. 工业园区场景。

（1）代表场景：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工厂等。

（2）应充分考虑园区用户密度高、业务需求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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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站规划。重点建设 SA 5G基站、边缘计算、5G专网

基站等设备，5G 基站支持网络切片、海量传感器接入等功

能，满足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

的特殊需要。

（3）充分利用园区及周边的公共设施、既有建筑物等

资源，采用多种灵活方式进行基站建设。

（4）5G基站站高按照 20～30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200～

300米设置，充分考虑利用现网基站共址建设，新建基站的

设置优先结合公共建筑顶层空间考虑。

（5）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利用园区既有建筑物空间，其

次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6）园区预留通信管孔，并与市政通信管井连通。

3. 大型场馆场景。

（1）代表场景：大型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博物馆等。

（2）应充分考虑重要场馆及活动区域用户密度高、业

务需求大的特点进行基站规划，满足共建共享的原则和需

求。重要场馆及活动区域的基站，应满足文化娱乐、体育赛

事等高密集人群应用场景的特殊需求。

（3）充分利用重要场馆及活动区域周边的公共设施、

既有建筑物等资源，采用多种灵活方式进行基站建设。

（4）5G基站站高按照 20～30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300～

400米设置，新建基站的设置应优先利用现网基站共址和公

共建筑顶层空间，场馆内应布设室内分布系统解决通信容量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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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利用场馆及活动区域既有建筑

物空间，其次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6）重要场馆及活动区域预留通信管孔，并与市政通

信管井连通。

4. 住宅小区场景。

（1）代表场景：城区居住区、高层住宅区、别墅区等。

（2）结合住宅小区 5G应用需求进行基站规划，满足个

人、家庭宽带、超高清视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等业务应用需求。

（3）统筹考虑住宅小区内的路灯杆、监控杆、建筑顶

层空间等公共物业资源，采用宏微室结合、室内外协同等多

种方式进行基站建设。

（4）5G基站站高按照 20～30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300～

400米设置。

（5）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利用小区内既有建筑物空间，

其次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6）小区内基站建设预留通信管孔，并与市政通信管

井连通。

5. 公园景区场景。

（1）代表场景：大型公园、3A及以上风景名胜区等。

（2）结合景区 5G应用需求进行基站规划，满足超高清

安防监控、智慧游园及自动驾驶等业务应用需求。

（3）统筹考虑景区内的路灯杆、监控杆、景区休息亭

等基础设施资源，采用宏微室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基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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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4）5G基站站高按照 25～40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600～

900米设置。充分考虑利用大型公益和绿化空间区域既有基

站共址建设，新建基站需与公园及绿化的景观环境融合。

（5）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利用景区内既有建筑物空间，

其次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6）区域基站建设预留通信管孔，并与市政通信管井

连通。

6. 交通干线场景。

（1）代表场景：高速公路、高铁、地铁等。

（2）结合交通干线 5G 应用需求进行基站规划，满足

5G 智慧交通、自动驾驶、公共交通娱乐信息节目等业务应

用需求。

（3）与高铁、地铁建设节奏“五同步”（同步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开通），预留包括槽道、

电力、机房、铁塔、接地和土地等资源。

（4）5G 基站站高按照 25～40 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1000～1400米设置。在充分利用交通干线沿线现网站址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交通线性工程基础设施资源，如路灯杆、道

路指示牌、信号灯杆等。

（5）基站机房设置优先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6）线路沿线基站预留通信管孔，与交通线性工程的

管线连通。

7. 农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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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场景：乡村、生态区、林区等。

（2）结合乡村、生态区、林区 5G应用需求进行基站规

划，满足智慧乡村、智慧农业、森林防火等业务应用需求。

（3）统筹利用乡村、生态区、林区等公共物业资源进

行基站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4）机房设置优先考虑利用乡村、生态区、林区既有

建筑物空间，其次采用一体化机柜建设。

（5）5G 基站站高按照 25～40 米设置，站间距按照

1000～1400米设置。基站类型以宏站建设为主。

（五）频率划分与干扰协调。

1. 公网频率。

2019年 6月 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广电四家企业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具体频

率分配情况如下：

中国电信：3400-3500MHz共 100MHz17。

中国联通：3500-3600MHz共 100MHz18。

中国移动：2515-2675MHz、4800-4900MHz共 260MHz19，

其中 2515-2575MHz、2635-2675MHz和 4800-4900MHz频段

为新增频段，2575-2635MHz 频段为重耕中国移动现有的

TD-LTE（4G）频段。

17 工信部无函[2018]44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使用 3400-3500MHz频率用于

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试验的批复
18 工信部无函[2018]44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使用 3500-3600MHz
频率用于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试验的批复
19 工信部无函[2018]44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使用 2600MHz和
4800MHz频段用于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试验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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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电：4900-4960MHz共 60MHz20。

702-798MHz频率用于移动通信系统21。

电信/联通/广电共享：3300-3400MHz共 100MHz，用于

5G室内分布系统。

密切跟踪 700MHz低频段大带宽 5G国际标准及毫米波

技术发展，按照国家部署适时调整频率使用。

2. 专网频率。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规划实施，争取我省先行先试。

3. 干扰协调。

5G基站规划与建设时，应按照《3000-5000MHz频段第

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协调

管理办法》规定做好干扰协调工作，正式启用前必须完成与

已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的干扰协调，不得对需

保护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六）新型 5G应用。

1. 工业互联网。

加快全省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大型企业以及电力、

石油、管道等线性工程场所的 5G 网络建设，实现 5G 网络

覆盖。发挥 5G网络的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性能优势，

加快推动 5G传感器、5G芯片、5G模组、5G终端在生产制

造、仓储、物流、管理等环节的普及应用，发展基于 5G的

园区智能化生产、智能仓储、智慧物流、远程监控、远程集

20 工信部无函[2019]35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使用 4900-4960MHz频率

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试验的批复，广东地区只限广州、深圳
2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调整 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的通知》，将 702-798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调

整用于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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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等新型应用，提升工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2. 车联网。

加快全省高速公路、地铁、高铁、城轨、机场、港口、

园区站点和交通干线 5G网络和边缘计算设施建设，推进 5G

与智能传感器、超高清视频、人脸识别、机器人、大数据、

北斗卫星导航等新技术在交通干线与枢纽场站的普及应用。

加快建设 5G+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试验场地，建设面向

城市公共交通及复杂交通环境的安全辅助驾驶、车路协同等

封闭测试区和开放测试区。开展 5G+无人驾驶、无人物流配

送试点，发展车辆编队自动行驶、高级别自主驾驶、远程遥

控驾驶等新模式。

3. 智慧城市。

加快 5G和 NB-IoT技术在电网、气网、热网、油气管道

等城市基础设施应用，开展水、气、热、电的自动集采、集

抄等应用，实现远程采集、数据共享。

综合利用 5G、NB-IoT等信息技术，建设城市大气环境

监测预警、水环境质量监测、生态环境监测等网络，对大气、

河流、湖泊、工业区等重点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测和管理。

4. 面向 5G的公共服务。

加快各政府部门的政务信息化建设，推动实现 5G+智慧

政务。支持企业与个人利用 5G终端开展高精度信息采样，

实现“不见面”审批，提升政务信息服务水平。

加快医疗机构 5G网络建设，发展远程监护、移动式院

前急救、远程医疗、远程机器人手术等应用。推进 5G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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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医院、医学影像、数字化手术室、卫生应急指挥等

领域的应用。

实施基于 5G网络的数字化校园扩容提速工程，依托 5G

网络技术实现基于超高清视频的远程协同教育教学与在线

资源共享，建设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发展人工智能、大数

据、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等信息技术融合的新型教

学模式。

依托社区构建网格化、智能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

升治安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发展智慧养老、智慧口岸

（海关）、智慧场馆等应用。

推动广播网络与 5G网络深度融合，健全应急信息发布、

融合视频采集和应急指挥、基层文化广播服务的综合应急广

播体系，提供灾害预警应急广播发布、政策政务信息宣传、

文化广播等服务。

（七）5G智慧灯杆。

各地市新建道路的智慧灯杆建设原则上应与市政设施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原有道路

的灯杆改造应充分考虑共享原有杆体资源，分批改造成智慧

灯杆。智慧灯杆建设应符合《广东省智慧灯杆技术规范》要

求。智慧灯杆建设需承载 5G网络建设需求，配置相应机房

（含边缘计算）、天线挂载空间、电力供应、光缆接入路由

等资源。

各地市政府推动建立 5G智慧灯杆建设运营模式，原则

上确定不超过 2 家 5G智慧灯杆运营主体。加大各类杆塔资



- 22 -

源整合力度，开展集约建设与统一运营，提高建设效益。

（八）站址布局。

1. 站址布局。

第一阶段规划期为 2021—2022年。本阶段属于大规模

建设阶段，以满足规模化商用需求的广度覆盖和深度覆盖为

目标，优先部署密集城区、一般城区及县城城区等重点区域

和重点场景，逐步向外围乡镇镇区扩展。2021—2022年投资

约 610亿元（其中广东电信 150亿元、广东移动 300亿元、

广东联通 100亿元、广东铁塔 60亿元）。

第二阶段规划期为 2023—2025年。本阶段属于补盲和

优化阶段，结合密集城区、一般城区、县城城区及乡镇镇区

等重点区域网络深度覆盖、弱覆盖及容量需求进行补充完

善，并逐步向农村区域扩展达到全域覆盖，建成全面支持高

可靠、低时延、大连接的 5G网络。2023—2025年投资约 4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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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广东省 5G基站站址分布图

2023—2025年广东省 5G基站站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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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省基站站址规划布局表

单位：个

地市
已有站址

数量

第一阶段累计到达

（2021-2022年）

第二阶段累计到达

（2023-2025年）

新增站址

数量（含储

备站址）

到达站址

数量（含储

备站址）

新增站址

数量（含储

备站址）

到达站址

数量（含储

备站址）

合计 143893 207607 351500 98600 450100

广州 29193 37907 67100 6700 73800

深圳 14928 38072 53000 9000 62000

珠海 3933 5367 9300 4300 13600

汕头 4255 8145 12400 5100 17500

佛山 8813 23987 32800 5800 38600

韶关 4810 4290 9100 4900 14000

河源 4852 2348 7200 3400 10600

梅州 5359 4441 9800 3900 13700

惠州 6921 14279 21200 4900 26100

汕尾 2702 3698 6400 2600 9000

东莞 13295 18305 31600 6900 38500

中山 5381 8119 13500 5700 19200

江门 5586 6714 12300 6500 18800

阳江 3275 3625 6900 2600 9500

湛江 4652 6948 11600 5300 16900

茂名 4698 3902 8600 4900 13500

肇庆 4484 3616 8100 4000 12100

清远 5699 3601 9300 4000 13300

潮州 3487 3313 6800 2300 9100

揭阳 4174 3526 7700 3700 11400

云浮 3396 3404 6800 2100 8900

2. 5G基站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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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年底 5G基站累计达 22万个，其中宏站约

15万个，微站约 2万个，室内分布系统约 5万个。

——到 2025 年底，5G 基站累计达 29 万个，其中宏站

约 16万个，微站约 5万个，室内分布系统约 8万个。

表 7 全省 5G基站规划布局表

单位：个

地市

第一阶段累计到达

（2021-2022年）

第二阶段累计到达

（2023-2025年）

5G

宏站

数量

5G

微站

数量

5G室内

分布系统

数量

小计

5G

宏站

数量

5G

微站

数量

5G室内

分布系统

数量

小计

合计 150100 20900 50800 221800 164400 50200 80100 294700

广州 24900 3800 7900 36600 25200 10000 11200 46400

深圳 26700 3300 7000 37000 27200 8500 9800 45500

珠海 4800 700 1900 7400 5100 1600 3800 10500

汕头 5500 800 2700 9000 5800 1800 4300 11900

佛山 12100 1700 4600 18400 12500 4300 7800 24600

韶关 3500 500 1200 5200 4000 1100 2200 7300

河源 3000 400 700 4100 3500 1100 1100 5700

梅州 8200 400 700 9300 15000 1100 1200 17300

惠州 6800 1100 3600 11500 7200 2700 5200 15100

汕尾 2600 300 700 3600 3000 700 1200 4900

东莞 12300 2400 5200 19900 12600 5000 7200 24800

中山 6200 900 2900 10000 6600 2100 4600 13300

江门 6000 900 2400 9300 6400 2200 3800 12400

阳江 2800 400 700 3900 3200 800 1400 5400

湛江 5100 600 2600 8300 5400 1400 4200 11000

茂名 3900 500 1200 5600 4200 1100 2200 7500

肇庆 3600 500 1000 5100 4000 1100 1900 7000

清远 3600 500 1400 5500 3900 1200 2700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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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第一阶段累计到达

（2021-2022年）

第二阶段累计到达

（2023-2025年）

5G

宏站

数量

5G

微站

数量

5G室内

分布系统

数量

小计

5G

宏站

数量

5G

微站

数量

5G室内

分布系统

数量

小计

潮州 2800 400 700 3900 3200 800 1400 5400

揭阳 3200 400 1000 4600 3600 900 1700 6200

云浮 2500 400 700 3600 2800 700 1200 4700

（九）电力保障。

1. 电力供应。

南方电网公司根据本规划需求提前做好配套设施容量

预留和建设工作。宏基站电力容量按照 30KVA/站考虑，微

基站电力容量按照 10KVA/站考虑，并优先采用直供电方式。

支持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在 5G 通讯基站备用电源上的应

用。各阶段具体需求如下：

表 8 全省 5G基站电力容量需求表

单位：KVA（千伏安）

地市
第一阶段（2021—2022年）

5G基站电力容量累计需求

第二阶段（2023—2025年）

5G基站电力容量累计需求

合计 3369100 4085500

广州 559500 643800

深圳 584800 660500

珠海 109500 133800

汕头 128000 151800

佛山 274200 324000

韶关 78800 99500

河源 65600 84300

梅州 166300 307400

惠州 160700 1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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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第一阶段（2021—2022年）

5G基站电力容量累计需求

第二阶段（2023—2025年）

5G基站电力容量累计需求

汕尾 56900 71100

东莞 288100 329900

中山 143500 171800

江门 137200 164900

阳江 61700 77000

湛江 117800 139600

茂名 86500 103300

肇庆 79700 98000

清远 81700 101000

潮州 61700 77000

揭阳 71000 87200

云浮 55900 67200

2. 基站转供电改造直供电。

按照“宜转则转、宜直则直”的原则，南方电网公司逐步

推进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工作。对于满足条件的基站，南方

电网公司在 2020 年底完成 80%改造任务，2021 年底完成

100%改造。全省 5G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基站需求如下：

表 9 全省 5G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基站需求表

单位：个

地市 转供电改直供电基站需求数量

合计 29394

广州 7942

深圳 7220

珠海 1107



- 28 -

地市 转供电改直供电基站需求数量

汕头 871

佛山 2511

韶关 436

河源 161

梅州 374

惠州 471

汕尾 291

东莞 3158

中山 1420

江门 667

阳江 457

湛江 454

茂名 299

肇庆 372

清远 337

潮州 254

揭阳 502

云浮 90

四、数据中心规划

（一）布局依据。

1. 规模分级。

超大型数据中心：10000（含）个以上标准机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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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大型数据中心：3000~10000个标准机架的数据中心。

中型数据中心：1000~3000（含）个标准机架的数据中

心。

小型数据中心：少于 1000（含）个标准机架的数据中心，

包括通用数据中心、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2. 能耗指标。

参照国际先进水平制定。

PUE≤1.25：优先支持新建和扩建。

1.25＜PUE≤1.3：支持新建和扩建。

1.3＜PUE≤1.5：严控改建，不支持新建、扩建。

PUE＞1.5：禁止新建、扩建和改建。

3. 业务类型。

第一类：边缘计算类（时延＜10ms）。

第二类：低时延类（端到端时延≤20ms），包括工业互

联网（设备控制类）、车联网、网络游戏、金融证券、远程

医疗等应用。

第三类：中时延类（20ms＜时延≤200ms），包括云计算、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视频播放等应用。

第四类：高时延类（时延＞200ms），包括网页浏览、

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等应用。

（二）总体空间布局。

全省按照“双核九中心”的总体布局，形成广州、深圳两

个低时延数据中心核心区和汕头、韶关、梅州、惠州（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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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汕尾、湛江、肇庆（广宁、德庆、封开、怀集县）、

清远、云浮 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

双核：广州、深圳原则上只可新建中型及以下的数据中

心，承载第一、二类业务，第三类业务逐步迁移至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第四类业务迁移至省外。

九中心：省内新建的超大型、大型、中型数据中心原则

上布局至汕头、韶关、梅州、惠州（惠东、龙门县）、汕尾、

湛江、肇庆（广宁、德庆、封开、怀集县）、清远、云浮 9

个数据中心集聚区。

全省新建、扩建的数据中心不承载第四类业务。小型数

据中心原则上只可在各属地城市新建或扩建，但不能超过小

型数据中心规模限制。推动珠三角的第二、三类数据中心业

务逐步迁移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第四类业务迁移至省外。

全省数据中心集聚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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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建设。

按照“先提后扩”的建设思路，先提高上架率，后扩容和

新增，单个数据中心项目上架率达到 60%，方可申请扩容和

新建项目。

——第一阶段（2021—2022年）。到 2022年底，上架

率达到 65%以上，规划建设在用折合标准机架数累计约 47

万个22。

——第二阶段（2023—2025年）。到 2025年底，上架

率达到 75%以上，规划建设在用折合标准机架数累计约 100

万个23。

表 10 全省 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规划建设机架数

单位：个

聚集

城市

现阶段（2020 年）
第一阶段

（2021-2022 年）

第二阶段

（2023-2025 年）

累计折合标

准机架数
上架率 增加量

累计折合标

准机架数
上架率 增加量

累计折合标

准机架数
上架率

汕头 14995 46.85% 16954 31949 65.00% 17557 49506 75.00%

韶关 11539 56.30% 38290 49829 65.00% 76496 126325 75.00%

梅州 1724 37.82% 5199 6923 65.00% 10435 17358 75.00%

惠州 24065 55.92% 24349 48414 65.00% 47243 95658 75.00%

汕尾 12603 72.00% 20021 32624 75.00% 39411 72035 75.00%

湛江 17306 47.02% 16546 33853 65.00% 16556 50409 75.00%

肇庆 2757 37.35% 5891 8647 65.00% 11786 20433 75.00%

清远 45284 33.58% 11178 56462 65.00% 20752 77214 75.00%

云浮 4721 60.11% 7172 11893 65.00% 14077 25970 75.00%

22 第一阶段，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得出，按每年 35%的数据量增量，集聚区的机架数和上架率，

到达 2022年目标值的上架率，去除第四类业务的占比（第四类业务迁移至省外）。
23 第二阶段，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得出，按每年 25%的数据量增量，2022年的机架数和上架率，

到达 2025年目标值的上架率，基本不考虑第四类业务的占比。



- 32 -

（四）主要任务。

1. 改造扩容全省直达通信链路。

三大电信运营企业负责建设全省直达通信链路，保障数

据中心低时延、高带宽需要。

（1）以广州为起点，建立汕头、韶关、梅州、惠州（惠

东、龙门县）、汕尾、湛江、肇庆（广宁、德庆、封开、怀

集县）、清远、云浮 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1000Gbps，到省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2）以深圳为起点，建立与广州的直达通信链路，带

宽不低于 1000Gbps，到省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3）以汕头为起点，建立到达潮州、揭阳的直达通信

链路，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4）以梅州为起点，建立到达河源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5）以惠州为起点，建立到达东莞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6）以汕尾为起点，建立到达深圳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7）以湛江为起点，建立到达茂名、阳江的直达通信

链路，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8）以肇庆（广宁、德庆、封开、怀集县）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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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到达中山、珠海的直达通信链路，带宽不低于 500Gbps，

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9）以清远为起点，建立到达佛山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10）以云浮为起点，建立到达江门的直达通信链路，

带宽不低于 500Gbps，到次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全省直达通信链路示意图

2. 各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

——总体要求。

到 2022年，PUE值不超过 1.3，到 2025年，PUE 值不

超过 1.25。到 2022年，上架率超过 65%，到 2025年，上架

率超过 75%。有可建设用地约 1000亩以上。

——汕头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粤东数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汕头、潮州、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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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第二、三类业务。

依托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粤东数

据中心集聚区，推进粤东大数据中心、华侨大数据中心等数

据汇聚中心项目落地投产，推动园内互联网企业扩大建设投

资。大力发展面向纺织服装、化工塑料、工艺玩具、食品医

药、机械装备、制鞋等支柱产业的数据服务。扩大大数据在

跨境电子商务应用，推动国际贸易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

创新。到 2025 年，力争培育 100 家以上大数据企业，形成

数字贸易大数据产业集群。

——韶关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华南数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广州、韶关数据中

心第二、三类业务。

引进大数据龙头和骨干企业，发展大数据交易平台、电

子商务、大数据终端制造等产业，培育发展数据中心衍生服

务、大湾区数据外包服务、呼叫中心等产业，形成以数据中

心、云计算等数字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区。到 2025 年，建成

超 10 万个标准机架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引进大数据龙头骨

干企业 20 家，培育 100 家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创新企业，

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100亿元以上，形成较为完备的大数据产

业体系。

——梅州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客都智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梅州、河源数据中

心第二、三类业务。

承接省电子政务云区域平台、广州数据灾备、客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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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据中心业务。以三云（阿里云、金山云、飞翔云）、两

园（广梅共建大数据产业园、兴宁互联网产业园）、两中心

（梅州互联网创新中心、世界客属青年创新创业中心）为重

点，加快电信、移动、联通数据中心建设，改造升级省电子

政务云区域平台。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推动

铜箔新材料、高端电路板、绿色建材、青花陶瓷、国际声谷

等产业集群“上云上平台”。力争到 2025年，培育大数据及相

关领域的创新企业超过 300家，推动云计算、大数据成为支

柱产业。

——惠州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湾区智谷”为载体，主要承载惠州、东莞数据中心第

二、三类业务。

依托惠东白花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数据产业园，

建设惠州数据中心集聚区。发挥惠州制造业发展基础，发展

信息技术服务、应用类互联网服务、配套硬件制造等“两软

一硬”产业，打造数字产业生态。到 2025年，全面建成数据

中心集聚区，企业基础设施上云、企业平台系统上云、企业

业务应用上云、软件开发及测试上云水平迈上新台阶，超过

8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带动 2万家中小微

企业上云上平台。

——汕尾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明珠数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深圳、汕尾数据中

心第二、三类业务。

依托“汕尾高新区”，规划 2000亩用地发展 5G、工业互



- 36 -

联网、数据中心，建成容纳 20 万个标准机架数据中心，集

创业创新中心、商务楼宇、生活配套于一体的数据产业园，

形成立足粤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1+N”大数据产业生态

体系。将 5G上下游产业、数据中心及大数据相关产业作为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五年内实现建成超 100个 5G应用场景。

打造“5G+智慧园区”，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金银珠宝首饰

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工艺品加工业等传统产

业企业上云上平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湛江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粤西数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湛江、茂名、阳江

数据中心第二、三类业务。

依托世界级绿色环保高端沿海临港重化产业基地、国家

级现代化智能森工造纸产业基地建设，发挥宝钢、中科炼化、

巴斯夫等大型项目和霞山临港、麻章森工等百亿级产业园对

云计算、大数据的海量需求牵引作用，打造 5G、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数据中枢和算力载体，支撑钢铁、石

化、造纸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和家电、农海产品加工、家具制

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到 2025 年，基本淘汰规模小、效益

差、资源浪费严重的低小旧散数据中心，建成面向粤西、北

部湾、东盟等地区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实现数据中心向集约

化、绿色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肇庆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数创湾区”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肇庆、中山、珠海

数据中心第二、三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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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广宁产业转移产业园、德庆产业转移产业园、粤桂

合作特别试验区（封开）、广佛肇经济合作区（怀集）等园

区，以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建设集数据中心、

应用研发、软件和信息服务、高端电子产品制造等业态于一

体的产业园区，打造辐射珠三角、大西南的大数据产业发展

平台。到 2025年，肇庆数据中心聚集区将建成 T3+和 T4级

别的大数据、云计算数据中心，支撑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等超千亿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规模化、集聚

化、高端化发展，形成“云聚产业，智赢未来”的经济发展

新局面。

——清远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清城智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清远、佛山数据中

心第二、三类业务。

推动腾讯华南云计算基地项目建设，建设北京万方大数

据产业园、中国联通（华南）智能通信互联网产业园。到 2025

年，建设投资额超过 200亿元，面向社会各行各业提供网络

设施、存储设备、应用软件、研发平台等服务，为广州都市

圈、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智慧

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云浮数据中心集聚区。

以“云浮云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云浮、江门数据中

心第二、三类业务。

以“省市共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为平台，全面推

进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同方全国产计算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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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综合保障平台、万洋众创等重点项目建设，构建集“应

用+制造+服务”于一体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体系，打造

集研发、制造、电子商务、科技孵化、生产生活配套、金融

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为一体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集聚

区。力争到 2025 年，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和云计算大数据产

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关联产值达 500亿以上，形成特色鲜

明、带动显著、全省知名的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集聚区。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

将全省数据中心建设工作纳入省加快 5G产业发展联席

会议机制中，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通信

管理局、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编制、推动项目建设、

制定政策措施等工作。

（二）统筹调配数据中心能耗指标。

新建或改扩建数据中心项目应符合规划要求，各地市每

年新建及改扩建的数据中心项目需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意见，对于纳入 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及国家战略部署的新建

及改扩建数据中心项目，新增能耗由省统筹安排。原则上 9

个数据中心集聚区以外的地市不能建设大型以上规模数据

中心，如企业确有自用需求需建设大型以上规模数据中心，

地市政府需提供等量替代方案并承诺能耗指标由本市统筹

解决，同时项目不能享受广东省电价优惠政策。

（三）推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

组织国内外优势创新团队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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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及省重点领

域研发计划相关专项中部署一批重大、重点项目。针对标准

体系、共性关键技术、频谱使用、核心芯片与器件、安全防

护以及网络测试、网络管控、数据分析处理、数据中心节能

技术等关键环节，制定技术指引，形成不同领域的解决方案。

发挥鹏城实验室、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等高端平

台的支撑作用，联合省社会发展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和骨干龙

头企业等主体，开展 5G、大数据等典型行业示范应用。培

育新业态运营商与技术服务商，推动我省核心技术、芯片器

件、关键设备、仪表测试到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快速发

展。将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纳入省级财政资金扶持范围。

（四）加快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

各地市政府同步规划发展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5G、数据中

心相关产业链，大力发展数字政府、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智慧交通、数字农业等垂直行业数据应用，抢占数字经济发

展高地，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发挥电信运营企业和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各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数字产业

园区及国家大数据示范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加强财政

政策支持。

（五）加强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各地市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应充分考虑 5G

网络、数据中心建设的空间需求确定布局原则，充分保障用

地。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把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纳入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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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规划。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条件，优先在能源相对富集、气

候条件良好、自然灾害较少的地区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

设。

（六）扩容建设直达通信链路。

由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电信运营企业建立直达通信

链路，扩容网络带宽，保障 5G网络、数据中心低时延、高

带宽应用需求。

（七）强化用电供应保障。

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南方电网公司保障 5G基站

和数据中心用电供电问题，同步规划预留电力容量，加快 5G

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

（八）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

将 5G、大数据高端人才纳入各级政府急需紧缺人才引

进目录，通过珠江人才计划等重大人才计划、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支持高校院所与我省 5G、大数据产业相关企

业加大合作力度，加快引进 5G、大数据产业领军专家、创

新科研团队、技能型人才。

（九）确保信息网络安全。

由省委网信办、省通信管理局牵头，落实国家安全保障

要求，强化安全监管职能，完善 5G基站和数据中心的信息

网络安全体系，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品，确保信

息网络安全运行。

本规划印发实施后，如项目已正式立项并开工的或已具

备基本开工条件的，可按原计划建设；未具备开工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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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原则上参照本规划执行，并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本规划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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